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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4 年 12 月 30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鑑於近期社會上發生隨機傷人事件，請警察、消防、教育、 

  社會、衛生及勞青等業管局處，加強治安維護、傷患緊急 

救護應變、留意學生上下學時段、公共場所安全防範作為、 

與不穩定就業族群支持，並落實即時通報與應變機制，以 

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農曆春節連假即將到來，請文觀局主政，協同工商、農業、 

教育、原民、交工、警察等局處，就農曆過年期間，本縣 

各觀光景點、觀光工廠、各大展館、賞花專區、休閒農場、 

民宿、餐飲等相關服務新措施或活動訊息，以及交通疏導 

資訊，詳細彙整統合後，於本府網站揭露，提供民眾即時 

查詢，並同步於各社群平台加強行銷宣導。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 

                情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序號 07 苗栗南苗市場千坪空地變停車場延春節後收費： 

  可以收費還是要收，建議在這個星期內就開始收費，給真 

正採買的鄉親使用才合理。 

2. 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無)。 

參、 臨時提案： 

    三義鄉公所：勝興車站為本鄉重要觀光景點，假日及連續假期 

遊客大量湧入，受限於周邊道路條件，交通壅塞 

情形頻繁。為維護交通秩序與公共安全，本鄉長 

期結合守望相助隊於假日協助交通引導，惟近期 

部分遊客誤解守望相助隊協勤性質，質疑其無執 

法權限，甚至提出檢舉，致志工士氣受挫，影響 

交通疏導成效。爰建請警察局於觀光尖峰時段派 



員支援，並就守望相助隊協助交通引導之角色與 

範圍提供明確指導與對外說明，以保障志工權益 

並提升交通管理效能。 

    警察局：三義鄉勝興車站周邊，在年節期間易造成交通壅塞， 

歷來均由該公所協調巡守隊人員協助維持交通秩序； 

惟近來路邊停車及巡守隊人員協勤遭受檢舉有違法 

疑慮，建請縣政府相關單位（文化觀光局、交通工務 

處、警察局）應予協助改善，以避免年假期間造成交 

通壅塞。 

主席裁示：請業管單位會後協商討論。 

肆、 主席裁示： 

一、 為整合全縣停車收費制度，本縣各鄉鎮市路邊停車收費管理 

    權限，自今年元旦起由本府統一管理，請交工處統籌辦理， 

    研議一致之收費方式、收費時段及管理標準，分階段推動智 

慧停車建置，依期程完成整合；並加強宣導，促請民眾配合， 

以提升停車秩序與便民服務。 

二、 配合本府今年 3月 1日組改，成立長期照護處、數位研考處， 

並同步進行部分局處業務移撥與調整，請各局處全面檢視所 

主管之業務相關自治法規，凡涉及到組改單位名稱等之自治 

條例、自治規則或對外公開之資訊，務必即時修正內容，以 

提供民眾正確、最新之訊息。 

三、 歲末年關將近，民眾與金融機構的現金交易頻繁，對各項應 

景食材及酒品的需求量亦大增，請警察局提高金融機構附近 

的見警率，確保民眾存提款安全；請衛生局、農業處及財政 

處加強各種食材、蔬果、及酒類抽檢稽查工作，為鄉親飲食 

安全衛生做好把關工作。 

四、 請勞青處研擬，針對年輕族群之大客車及大貨車駕照考照補 

   助方案，透過減輕考照費用負擔，提升青年投入專業駕駛技 

   術學習之意願，協助年輕人取得一技之長、強化就業競爭力 

   ，亦可回應運輸產業長期面臨之人力短缺問題。 

伍、 散會：上午 9時 05 分。     

                                                                                                                                     


